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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立法會呂綺穎議員口頭質詢的答覆 

多謝呂綺穎議員。主席、各位議員：  

按照《特殊教育制度》的相關規定，特殊教育小

班生為智力輕度不足，或存在情緒行為障礙的學生；

特殊教育班學生為智力輕度、中度和重度不足，在各

方面適應有明顯困難的學生，他們的課程因應學生學

習能力的差異調適，旨在培養學生融入社會。  

融合生則是在中、小、幼教育階段被評估為智力

在一般範圍，經適當輔助可於普通班就讀的學生；融

合生的課程內容須遵循“基本學力要求”，因此與特

殊教育小班及特殊教育班兩類學生的課程存在明顯區

別。2024/2025 學年超過九成的融合生在高中畢業後繼

續升學，他們的入學標準和一般學生一樣。入學後如

有需要，可與高等院校溝通以得到相應的輔助支援，

更好地融入大學生活。  

就議員關心的融合生教育情況，融合生在非高等

教育中通過個別化教育計劃，獲得適切的課程、教學

及評核，能與其他學生一樣達致各個教育階段的目標。

教青局額外派出學生輔導員，關注融合生的學習情況，

並為其開展身心健康及生涯規劃等輔導工作，配合學

校共同引導融合生依據個人能力、需要及志向，結合

社會發展現狀等因素做好生涯規劃。  



2 
 

對於有就業需求的高二和高三級融合生，自 2025

年起，教青局和勞工事務局合辦“職場體驗先導計

劃”，提供到綜合旅遊休閒企業、酒店及高端零售業

店舖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實習和職場體驗機會，讓學生

預先認識和體驗職場環境。  

進入大學後，現時各高等院校均設有學生輔導專

責單位，根據學生實際情況，提供心理、情緒及壓力

管理方面支援，以及開展生涯規劃與人際關係輔導等

服務，協助其適應大學生活及緩解與同儕相處方面的

壓力。教青局持續與各高校的學生事務部門保持溝通，

搭建平台讓各高校交流相關經驗。  

對於議員提及的有肢體殘障方面的學生，高等院

校已制訂了支援政策及指引，例如有院校會提供測驗

及考試時間延長安排、在電腦室及圖書館安裝讀屏軟

件、優先使用圖書館服務等。  

現時社會工作局協調 10 間受資助的職業康復服

務設施，為具工作潛能的殘疾人士提供庇護就業、輔

助就業等服務；對於具公開就業能力的服務使用者，

設施會提供職業培訓，並與本澳企業協作按其能力和

特質，共同設計相應的職業培訓證書課程。此外，勞

工事務局與不同康復機構合作，為殘疾人士舉辦職業

培訓課程，並會協助完成課程的學員配對合適的工作

崗位。在促進社會企業發展方面，特區政府正在規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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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期社會企業資助計劃，預計在本年年中對外公

佈。 

特區政府將繼續從教育、升學、生涯規劃和就業

支援等多方面，為包括融合生在內的全體學生構建成

長、成功和成才的發展通道。 

以上是我對問題的答覆，感謝大家對社文範疇工

作的關心和支持，謝謝！  

 

 

社會文化司司長  

柯嵐  

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 


